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文件

冀农厅办字〔2025〕9号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6年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项目储备指南》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农业农村局，秦皇岛市海洋

和渔业局：

为做好 2026年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储备工作，按照

《河北省农业农村储备项目库管理办法（试行）》（冀农发〔2023〕

75号）要求，特制定《2026年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储备

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紧组织项目储备申报。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年 9月 30日



2026年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项目储备指南

按照我省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和省级预算的编制要求，建立以

项目库为核心的财政资金储备管理机制，以加强项目前期管理工

作为牵引，引导市、县全年动态谋划储备财政项目，省厅常态化

审核、标准化评审、择优择强确定财政项目，以便有效匹配财政

资金支持，提升项目建设质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实现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为

做好 2026年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储备工作，特制定本储

备指南。

一、储备内容

通过竞争性遴选确定的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实施的

项目，此次重点聚焦奶业振兴、智慧农业建设、农业对外开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地膜回收利用、农村新能源开发利用、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衡沧及张承冷凉地区

高品质蔬菜产业示范区建设、中兽药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进行项目

储备（具体各项目的储备指南见附件）。

二、储备程序

此次储备通过“河北省涉农投融资项目管理平台—农业农村



储备项目库”（以下简称项目库）进行。按照县级申报、市级推

荐、省级遴选的基本流程，由县级谋划储备项目，经市级审核推

荐后，由省级评审确定项目县（市、区）。项目库实行一、二、

三级项目库和预（终）审项目库、项目执行库分级管理，按照顺

序流程，具体储备程序如下：

（一）一级项目库。主要包括根据项目储备指南，市、县两

级储备的符合各类规划政策的项目。

1.县级申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根据本地农业农村发展实

际，在深入调研论证基础上，按照储备指南要求和项目库填报规

范，将项目储备信息如实录入一级项目库，生成储备项目申报书，

核实完善后加盖公章，通过项目库提交市级审核。

2.市级审核。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本级及所辖县（市、区）

项目申报材料的统一筛选申报。一是计划财务科（处、室）将各

县级储备项目初审分配至业务科（处、室）审核；二是业务科（处、

室）审核通过后，将县级储备项目通过项目库推荐至省厅项目主

管处室；三是业务科（处、室）将本级储备项目申报至省厅项目

主管处室。

3.项目入库。市、县两级储备项目一经录入提交，即确定为

一级项目库内容。

（二）二级项目库。主要包括一级项目库中经省厅初审通过

的项目，包括根据省厅项目主管处室初审意见，再次细化完善后

审核通过的项目。



1.省厅初审。省厅项目主管处室根据项目建设储备要求，结

合各市、县一级项目库中储备项目情况，组织有关单位重点对推

荐项目的合规性、可行性进行初审。

2.市县完善。项目储备市、县根据省厅初步审核意见，对所

储备项目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细化项目建设主体、建设地点、

投资构成、建设内容及绩效效益等，同时将完善后的储备项目申

报书再次上传项目库，并通过项目库提交逐级审核。

3.项目入库。省厅初审原则上通过的储备项目，即确定为二

级项目库主要内容。

（三）三级项目库。主要包括二级项目库中经省厅集中评审，

按照综合评分高低排序的项目。

1.省厅评审。省厅项目主管处室根据项目评审工作方案，组

织专家和有关单位，对二级项目库中项目建设方案（申报书）进

行评审，按照最终评审综合评分高低，对储备项目进行排序，并

将其从二级项目库提交至三级项目库。

2.确定资金。省厅项目主管处室组织项目储备市、县，按照

专家评审意见，对项目信息进行修改，同时根据储备项目总资金

额度（上年度资金的 1.2倍），按照项目评分排序，从高到低依

次确定拟支持储备项目及拟支持资金额度，经三级项目库提交预

（终）审项目库。

3.项目入库。省厅项目主管处室集中评审通过，并确定拟支

持财政资金的储备项目，确定为三级项目库主要内容。



（四）结果应用。省厅项目主管处室根据项目评审排序情况

和省财政厅审核确定的各项目总资金额度，提出省级财政转移支

付资金分配意见，省厅计划财务处汇总提交厅党组研究。厅党组

研究议定后，计划财务处通过预（终）审项目库，将确定支持资

金的项目提交项目执行库，项目主管处室通过项目执行库，批复

项目至市、县，项目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将项目建设方案（申报

书）进行修改完善，初步形成本级项目实施方案。

同时，项目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夯实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待

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省级项目实施方案正式下达市、县后，

抓紧将本级项目实施方案报批实施。省厅集中评审未通过的储备

项目，自动转入下年度一级项目库；集中评审通过但最终未支持

财政资金的储备项目，自动转入下年度一级项目库，并结合实际

优先支持。

三、有关要求

市、县农业农村部门一是要围绕各项目储备指南要求，结合

本地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统筹中央、省和本市、县预算安排，强

化项目储备协同。二是项目申报材料要明确项目的主管领导、具

体负责人及完成时限，对项目的拟支持对象（承担主体）、支持

方向（环节）、补助标准、补助方式、任务目标等做出明确说明，

增强项目可操作性。三是要切实强化项目库应用管理，明确专人

负责，统筹负责本级项目储备申报，并按本指南要求认真组织开

展项目储备申报，通过项目库于 11月 7日前将项目储备信息、

申报书及附件等有关材料报送省厅，超过上报时限将不予受理。



未尽事宜请与省厅计划财务处和有关处室联系。

联系人：厅计划财务处曹世茹：0311-86256756，

符冬林、王佳新、景跃宗：0311-86256738

项目库技术张工程师：15373939525；

邮 箱：nytcwcys@163.com；

项目库网址：http://8.142.6.19:8070/

附件：2026年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各项目储备指南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年 9月 30日印发

mailto:nytcwcy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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